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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重整债权人会议

表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2月5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晶光

电”）收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院”或“法院”）送达的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法院对

债权人申请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

晶”）预重整予以备案登记。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通知书》，自行聘任江苏

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引导人（以下简称“预重整引导人”）。常州中

院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不代表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能否被法院受理重整、

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 2026年2月10日，公司披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募预重

整投资人的公告》《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重整备案登记期间债

权申报的公告》和《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备案登记期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2026-009、2026-010）。为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妥善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预重整引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等规定，公开招募亿晶光电预重整投资

人，并通知公司及常州亿晶的债权人在预重整备案登记期间进行债权申报。

 公司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二)项“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已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标识)。如公司2026年度

出现《股票上市规则》9.3.12条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而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2026 年 6月 1日，公司披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3），2026

年 6月 2日，公司披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预重整债权

人会议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预重整引导人决定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召开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债权人会议，于 6 月 17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出资人组会议。

 公司本次预重整债权人会议是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会议程序，亿晶光电及

常州亿晶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并不代表司法重整

程序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债权人会议的最终表决结果以重整程序的债权

人会议决议结果为准。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亿

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修改实质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相关

债权人应重新表决；若《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常

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修改实质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相关

债权人应重新表决。

本次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 9 时 30

分召开，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6年 6月 16 日 14时召

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人会议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16日 9时 30分，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议

程包括：

1、预重整引导人作债权申报及预审查报告；

2、亿晶光电作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经营情况报告；

3、预重整引导人作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履职工作报告；

4、亿晶光电作预重整借款方案说明、债权人审议表决方案；

5、预重整引导人作预重整方案说明、债权人审议表决方案。

（二）本次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针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预重整借款方案》

进行表决，相关事项的表决情况如下：

1、《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

亿晶光电债权均为普通债权，故仅设普通债权组进行表决，普通债权组表决

同意的债权人共 5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数的 71.43%，超过二

分之一；表决同意的普通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1,048,264,771.02 元，占全

部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债权总额的 89.34%，超过三分之二。

上述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预重整借款方案》

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7家，本次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1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的 14.29%，未超过二分之一；表决同意的

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8,433,000.00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0.72%，

未超过二分之一。

上述议案未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二、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人会议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16日 14时，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议程包

括：

1、预重整引导人作债权申报及预审查报告；

2、常州亿晶作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经营情况报告；

3、预重整引导人作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履职工作报告；

4、预重整引导人作预重整方案说明、债权人审议表决方案。

（二）本次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针对《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进行表决，相关事

项的表决情况如下：

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共 3家，表决同意

的债权人共 3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人数的 100%，

超过二分之一；表决同意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331,216.54 元，占全部有表决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总额的 100%，超过三

分之二。

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共 4家，表决同意的债

权人共 3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数的 75%，超过二分之

一；表决同意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1,010,721,771.02元，占

全部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债权总额的 97.26%，超过三分之二。

出席本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 116家，表决同意的债权人

共 106 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数的 91.38%，超过二分之一；表

决同意的普通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1,818,497,513.71元，占全部有表决权

的普通债权人债权总额的 97.66%，超过三分之二。

上述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三、特别提示

1、关于债权核查相关事项

本次预重整债权人会议的债权核查仅就债权本金及暂计至 2026年 2月 5日

（含当日）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如有）进行核查。

若后续亿晶光电、常州亿晶进入重整程序的，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已向预重

整引导人申报的债权无需另行申报，预重整备案登记期间，债权人作出的对债权

审查结论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决议、方案等事项的意思表示，在常州中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后继续有效。亿晶光电、常州亿晶进入重整程序后，受法律保护

的未申报债权如在预重整债权申报截止日至重整程序所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届

满之日期间进行债权申报的，则由管理人依法进行审查后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暂缓确认债权中如因无法确认的情形消除而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以管理人审查

确认的金额调整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对附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等因时间变动而增加的债权，其债权金额将自 2026年 2月 5日起

（含当日）延续计算至常州中院裁定受理重整之日。

2、关于表决结果在重整程序中的适用

本次债权人会议中，《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常州亿晶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得以表决通过，亿晶光电、常州亿晶将分别以此为

基础制作《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作出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预重整方案》、《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的同意意见，在

重整申请受理后继续有效，不再重复表决：

（1）预重整方案内容与重整计划草案的基本内容一致；

（2）重整计划草案对预重整方案的修改未实质影响到债权人利益，且相关

债权人同意不再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在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债权人会议中反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

重整方案》、《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或未行使表决权，但又认

可《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的，可向亿晶光电、常州亿晶管理人申请变更表决意见或予以表决。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6年 2月 5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通知书》，法院对债权人申请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预重整予以备案登记。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通知书》，

自行聘任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引导人。常州中院进行预重整备案登

记，不代表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能否被法院受理重整、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

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经审计的 2025年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一款第(二)项“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已在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标识)。如公司 2026年度出现《股票

上市规则》9.3.12条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三）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导致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股票交

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而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

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重整程序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亿晶光电及常州亿晶预重整备案登记阶段的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并不代

表司法重整程序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债权人会议的最终表决结果以重整程序

的债权人会议决议结果为准。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修改实质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相关



债权人应重新表决；若《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常州亿

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修改实质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相关债权人应

重新表决。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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